


芒卫健发〔2019〕26号
━━━━━━━━━━━━━━━━━━━━━━━
芒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印发芒市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和

监督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市卫生监督大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局机关各股室：

现将《芒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和监督管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芒市卫生健康局

2019年6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芒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和监督管理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18〕62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德政办法〔2018〕90号）精神，根据《德宏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工作的通知》（德卫计发〔2018〕293号）要求，结合芒市实际，围绕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根据芒市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现状，深入推进“证照分离”，对全市纳入改革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实行告知承诺制。为顺利推进全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改革，制定出台《芒市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和监督管理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纳入改革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符合有关卫生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告知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申请人，申请人签订承诺书，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事项，受理后当即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申请人取得卫生许可证后，自觉在经营中遵守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接受本行政机关卫生执法机构的监督和检查，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合的，立即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由行政审批机构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通过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改革，有效简化审查内容和审查环节，提升卫生许可服务效率，推动公共场所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服务转变。

二、实施制度
本方案所指的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新发证及延续、变更申请时，芒市卫生健康局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告知申请人所申请事项的卫生许可要求，在申请人作出书面承诺后，对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事项当场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制度（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除外）。

三、事项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四、事项类别
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

五、审批实施机关
芒市卫生健康局行政审批窗口负责管理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具体工作。

六、实施范围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适用于芒市区域内下列公共场所：宾馆、旅店、招待所、公共浴室、理发店、生活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卡拉OK歌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的卫生行政许可。

七、承诺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湿度、温度、风速）、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品用具和卫生设施、人员等符合有关行业的卫生规范、卫生标准和要求。

八、提交资料
（一）申请人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新办）申请的，提交以下材料：
1.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委托办理时需要）； 

3.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4.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和评估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5.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6.从业人员名单及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7.营业执照复印件；

8.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9.申请人承诺书。

（二）申请人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延续）申请的，提交以下材料： 

1.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委托办理时需要）； 

3.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和评估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5.从业人员名单及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6.营业执照复印件；

7.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8.申请人承诺书。

（三）申请人提出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变更）申请的，提交以下材料： 

1.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委托办理时需要）； 

3.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书；

6.申请人承诺书。

九、实施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审批窗口受理（审核资料）→告知申请人相关规定→申请人作出承诺→办理卫生行政许可（流程图详细附件1）
十、监督与法律责任
1.申请人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未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的，不得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

2.申请人取得卫生许可证后，应接受本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检查，并在经营中遵守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申请人应主动配合本行政机关按“双随机”执法工作要求开展监测，并保证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和卫生设施等项目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4.本行政机关将于经营者取得卫生许可证2个月内，对经营场所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经营者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立即要求限期整改（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依法撤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对申请人被撤销卫生许可的，应当记入失信档案，失信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其他部门。该申请人再次申请行政许可时，不再采取告知承诺制，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必须提供年度卫生检测报告，并经卫生监督人员现场核查，符合许可条件后，方可领取卫生许可证。

5.申请人若需变更、补领、注销卫生许可证，应及时到本行政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十一、监管程序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实行“双随机、一公开”，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公共场所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单位和人员进行检查，提高监管水平。按照检查计划，落实检查工作。检查结束后，检查人应将检查图片、视频或文档等检查情况及时上会务备案，并进行汇总。根据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检查，公布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及时受理并核查。核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及时反馈举报者。

十二、监管处理
1.对在监督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根据《公共场所卫生定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卫生许可证》；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发现被检查对象违规经营且不属我局管辖的，及时移交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

十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顺利实施，经局领导研究，决定成立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领导小组：

（一）领导机构
组  长：杨连升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常务副组长:王楠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副组长：岳团拉  市卫生监督大队队长

董书华  市疾控中心主任

成  员：陈耀琨  市卫生监督大队指导员

穆琼英  市卫生健康局医政药政法监综合办负责人

        赵  炳  市卫生监督大队综合股负责人

叶快达  市卫生监督大队许可股负责人

徐红英  市疾控中心卫生检验科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医政药政法监综合办，办公室主任由穆琼英担任，成员从局机关股室、市卫生监督大队、市疾控中心抽调，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相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要切实加强对实施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审批改革的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积极稳妥推进改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原则，落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制度的具体措施和工作流程。要将公共场所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以及审批条件和材料要求等向社会公示，推动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审批工作全面贯彻落实。
2.卫生监督职责。市卫生监督大队要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审核和监管的有效衔接，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办理卫生许可过程中，窗口办证人员发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处罚。申请人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并营业后，市卫生监督大队应当在 2 个月内对公共场所及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全覆盖核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1）卫生许可窗口办证厅：①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齐全、书面承诺符合规定形式的，芒市卫生健康局窗口办证厅应当受理并当场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②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芒市卫生健康局窗口办证厅应当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③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不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申请人应当诚信守诺，在其公共场所未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④芒市卫生健康局窗口办证厅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录入云南协同监管平台，将纸质版的公共场所行政许可卷宗报转芒市卫生监督大队综合股。

（2）卫生监督大队综合股：①申请人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并营业后，市卫生监督大队应当在 2 个月内对公共场所及申请人承诺事项进行全覆盖核查或现场进行审核（35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市卫生监督大队审核（5个工作内完成），报市卫生健康局审批（5个工作日内完成），该行政许可卷宗从受理（现场发证）到审核时限在2个月内完成，并归档；②符合要求的，转入日常监督，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责令限期整改（下达监督意见书），限期整改后符合要求，转入日常监督，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卫生行政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③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3）疾控中心卫生检验科：负责《公共卫生行政许可证》新办、延续前检验检测报告，每月开展一次检验检测，申请人根据情况到市疾控中心送检，送检时与市疾控中心签署一份检验检测委托书，申请人在“检验完成日期”后15个工作日内领取检验检测报告。针对公共场所检验检测项目，市疾控中心具体按照计量认证中心批准项目进行开展检验检测工作。
3.监督和法律责任。芒市卫生健康局对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现场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公共场所顾客用品用具检验检测报告全面监督，对事中事后监管不力的、故意刁难群众办事、超时限办理、不作为、乱作为等情况进行问责；对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取贿赂的，对部门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实施时间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采用告知承诺制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1.云南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流程图

2.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3.申请人承诺书

      4.德宏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告知承诺工作的通知

附件2-1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新证办理/延续）

（游泳场（馆），宾馆、旅店、招待所，经营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 （店）、书店（集中空调），公共浴室，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集中空调），影剧院）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品用具、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2-2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理发店、美容店新证办理/延续）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内部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如下： 

1、理发店营业面积必须在10㎡以上，美容店营业面积必须在30㎡以上， 并应有良好的采光面。 

2、店内应设理发、美容工具洗涤消毒的设施。 

3、理发店地面应易于冲洗，不起灰，墙面台度要有1.5m高的瓷砖、 大理石贴面或油漆。 

4、洗头池与座位比，洗头池与座位比不小于1:5 。

5、高级理发店、美容店应有机械通风设备，且组织通风合理。无机械通风设备的普通理发店、美容店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6、理发店、美容店的环境应整洁、明亮、舒适。 

7、理发店、美容店应有健全的卫生制度。店内应有消毒设施或消毒间。

8、工作人员操作时应穿清洁干净的工作服，清面时应戴口罩。

 9、理发用大小围布要经常清洗更换。 

10、脸巾应洁净，每客用后应清洗消毒，其细菌数应符合GB9663-1996 《旅店业卫生标准》中表2的要求。 

11、美容工具、理发工具、胡刷用后应消毒，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刷胡刀刀片宜使用一次性刀片。理发工具宜采用无臭氧紫外线消毒。理发刀具、美容工具配备的数量应满足消毒周转所需。 

12、理发、烫发、染发的毛巾及刀具应分开使用，清洗消毒后的工具应分类存放。 

13、必须备有供患头癣等皮肤传染病顾客专用的理发工具，并有明显标记，用后即时消毒，并单独存放。 

14、染发店和美容店必须设有单独操作间，并有机械通风装置。无单独操作间的普通理发店应设烫发、染发工作区，还应设有效抽风设备，控制风速不低于0.3m/s。 

15、毛巾与座位的比：大于3︰1。 

16、美容店工作人员在美容前双手必须清洗消毒，工作时应戴口罩。 

17、美容用唇膏、唇笔等应做到一次性使用，一般美容店不得做创伤性美容术。 

18、理发店和美容店地下的碎发要及时清扫，保持室内清洁。理发和美容工具应摆放整齐，做到操作台上和刀具等用品表面无碎发残留。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 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2-3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足浴场所新证办理/延续）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内部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如下： 

1、足浴场所必须设有足浴间、公共用具消毒间、贮藏室、卫生间、工作准备间、员工休息室等。足浴场所应按足浴间实际使用面积设置相应数量的席位。 

2、使用分体式空调的，必须在场所内设机械通风装置。 

3、若开设在其他场所内，应单独设置，并配备机械通风设施。 

4、每天营业结束后必须彻底通风换气，必要时对场内空气进行消毒。 

5、足浴场所空气质量应符合GB9666-1996中3.1的规定。 

6、环境整洁卫生，无病媒虫害。厕所应配备独立的排风设施，及时清 洗消毒，做到无积水、无异味，设置座式便器的必须提供一次性垫圈。更衣箱（橱）保持整洁，定期清洗和消毒。 

7、供足浴用的容器在每个顾客使用前必须保持清洁，使用后必须清洗、消毒，使用时应加贴防渗、防破的一次性薄膜。 

8、茶具、毛巾、拖鞋等公共用具应一客一换一洗一消毒，并具有相应、有明显标记的清洗、消毒、保洁设施。 

9、修脚工具必须一客一换一消毒，其数量不低于2套/修脚师，配备修脚工具的清洗、消毒、保洁设施。 

10、供顾客足浴后的洗足水应及时处理，不得重复使用。 

11、垫巾、披巾等床上用品应每天清洗、消毒，保持整洁。 

12、足浴场所应配备供皮肤病顾客专用的足浴用品用具，并分别清洗消毒、单独存放，明显标记。 

13、足浴场所应使用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安全有效的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以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卫生用品。 

14、饮用水水质应符合GB5749的要求。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消毒规程和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时应穿着统一、清洁的工作服，在为每个顾客提供服务前必须清洁洗手，并使用消毒剂对手部进行消毒。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2-４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新证办理/延续）

（舞厅（包括卡拉OK歌厅）、音乐厅，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棋牌室）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内部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如下： 

1、文化娱乐场所应选在交通方便的中心区或居住区，并远离工业污染源。 

2、舞厅平均每人占有面积不小于1.5㎡（舞池内每人占有面积不小于 0.8 ㎡），卡拉OK平均每人占有面积不小于1.25 ㎡。 

3、照度：音乐厅、录像室的前厅为401x。剧场前厅为601x。 

4、观众厅吊顶不得使用含有玻璃纤维的建筑材料。娱乐场所应设有消音装置。 

5、座位在800个以上的音乐厅均应有机械通风。其他场所应有机械通风装置。 

6、文化娱乐场所在同一平面应设有男女厕所，大便池男150人一个， 女50人一个（男女蹲位比1：3）。小便池每40人设一个，每200人设一洗手池。厕所应有单独排风设备，门净宽不少于 1.4m，采用双向门。 

7、文化娱乐场所应设有消毒间。 

8、文化娱乐场所室内外环境应整洁、美观，地面无果皮、痰迹和垃圾。

9、音乐厅、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等场所内禁止吸烟，宜设专门吸烟室。 

10、观众厅及其他文化娱乐场所的座位套应定期清洗保持清洁。 

11、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季节必须加强室内机械通风换气和空气消毒。 

12、剧场及其他文化娱乐场所内严禁使用有害观众健康的烟雾剂。 

13、舞厅在营业时间内严禁使用杀菌波长的紫外线灯和滑石粉。 

14、观众厅内及其他场所厅（室）内使用的装饰材料不得对人体有潜在危害。 

15、放映录像电视的最近视距为显示屏幕对角线长度的4倍。采用投影的视距为屏幕宽的1.5倍。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 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 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 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 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2-5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新证办理/延续）

（经营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店）、书店（非集中空调）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内部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如下： 

1、商场（店）、书店营业厅应有机械通风设备，有空调装置的商场（店）、 书店，新风量不低于20 m³/（h·人），进风口应远离排风口和污染源。 

2、新建、改建、扩建的商场（店）、书店营业厅应利用自然采光，采 光系数不小于1/6。 

3、店内禁止吸烟，大型商场应设顾客休息室。 

4、大中型商场须设顾客卫生间。卫生间应有良好通风排气装置，做到 清洁无异味。 

5、综合商场内出售食品、药品、化妆品等商品的柜台应分设在清洁的地方。出售农药、油漆、化学试剂等商品，应有单独售货室，并采取防护措施。 

6、店内应清洁整齐，采用湿式清扫，垃圾日产日清。 

7、出售旧衣物等生活用品的商店，应有消毒措施和消毒制度，旧衣物必须经消毒后方可出售。 

8、商场（店）、书店作其他公共场所使用时应执行相应的公共场所卫生标准。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 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 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2-6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

（新证办理/延续）

（候车（机、船）室）
                            〔        年〕第    号

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现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第八条：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三）《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二、三款:公共场所经营者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卫生许可证。公共场所经营者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经营场所选址、内部布局及卫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要如下：

 1、等候室的内外环境应清洁整齐，地面应无垃圾废弃物和痰迹等。

 2、等候室的室内外应设置足够数量的果皮箱等卫生设施，并保持清洁，做到定期消毒；垃圾储运应密闭化，日产日清。 

3、等候室内应设公用饮水处，未经消毒的公用茶具不得供旅客使用。供水设施和饮水水质应符合卫生要求和GB5749规定。 

4、等候室应按旅客流量设置相应数量的卫生间。卫生间的布局应合理，必须有单独通风排气系统；卫生间内不得设坐式便器；卫生间地面、墙裙 应使用便于清洗的建筑材料，有地面排水系统；卫生间应每日定时清扫，做到无积水、无积粪、无明显臭味。

 5、等候室内禁止吸烟。宜在有通风设施地方设单独吸烟区。 

6、等候室应有防虫、防鼠设施并保持完好有效。 

7、新建、改建等候室的设计卫生均应执行本标准的要求。 

（二）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对公共场所的 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音、顾客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三）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卫生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本公共场所的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四）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应当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德宏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新办）/（延续）》，

内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办理）；

（二）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办理延续申请的此项则提交《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具备资质的公共场所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四）从业人员（包括临时工）的名单和相应的健康合格证明；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 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提出事前进行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需求的，本机关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现场指导服务。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 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附件3：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郑重作出下列承诺：

1．本人（单位）对告知内容已经全面知晓和完全理解，承诺已达到告知的许可条件；

2．本人（单位）承诺在未达到审批条件前，不开展公共场所经营活动；

3．本人（单位）承诺在经营中遵守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人（单位）承诺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5．本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合法、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承诺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

芒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19年6月13日印发 
─────────────────────────────────────────────────────────────


